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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科学技术局文件 
  

江科〔2021〕101 号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
             

 

     

江门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受理 2021 年度 
江门市新增孵化面积后补助 

申请的通知 
 

各市（区）科技主管部门，有关单位： 

为提升我市科技企业孵化载体的管理水平，引导科技孵化

育成体系提质增效发展，根据《江门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

步促进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工作措施的通知》（江府〔2019〕

24 号）、《江门市科学技术局 江门市财政局关于科技企业孵化器、

众创空间后补助试行办法》(江科〔2019〕248 号)，现受理 2021

年度江门市新增孵化面积后补助申请工作，请你们按相关要求，

积极组织符合条件的孵化载体申报。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 申请资格 

（一）已认定为市级或以上资质的孵化器，且在孵企业不

少于 20 家。 

（二）已认定为市级或以上资质的众创空间，为不少于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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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创业团队（项目）提供服务。 

二、补助标准 

新增孵化面积（含公共服务场地）以每平方米 100 元的标

准给予运营机构一次性补贴。 

已经享受过财政补助的孵化面积，不得重复申请。在我市

小微双创示范工作中，已获众创空间、电子商务示范平台、小

微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资金扶持的运营场地载体，不得申请

孵化面积后补助。 

三、申请流程 

（一）申请材料清单 

1.《江门市新增孵化面积后补助申请书》； 

2.运营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； 

3. 已认定为市级或以上孵化载体资质证明文件；  

4.新增孵化面积佐证材料（包括但不限于房产证明、租赁合

同、平面布局图及其他服务设施证明、安全生产证明等），并用

彩笔标注出本次申请补助的孵化场地平面图； 

5.提供外景图 1 张，内景图 3-5 张； 

6.入驻企业（团队）一览表； 

7.入驻企业协议、营业执照； 

8.孵化载体管理人员、创业导师、签约机构清单； 

9.年度活动清单及相关材料； 

10.上一年度孵化载体财务报表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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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其他特色服务、优秀案例等。 

（二）提交要求 

1.申请单位按材料清单编制目录、整理成册，于 8 月 6 日前

将电子版发所属科技主管部门初审，各市（区）科技主管部门

对申请项目进行考察，并审查申请材料的完整性、一致性与合

规性。 

2.申请单位将 1 份正式纸质申请材料于 8 月 15 日前送所属

科技主管部门，由各市（区）科技主管部门在 8 月 20 日前汇总

推荐至市科技局。 

 

附件：1.江门市新增孵化面积后补助申请书 

2.入驻企业（团队）一览表 

3.新增孵化面积汇总表（科技部门填写） 

 

 

江门市科学技术局 

2021 年 7 月 26 日 

 

（联系人：蔡文杰，联系电话： 3397359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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